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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5_BE_8B_E5_c122_483636.htm 中国律师与宪政建

设??纪念八二年宪法颁行20周年 2002年12月4日是现行的“八

二宪法”公布实施20周年的纪念日。“八二宪法”是历史经

验总结和现实发展的产物，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

”的继承和发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 为什么这么

说呢?因为宪法的完整概念应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宪法

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宪法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

宪法是以法制权之法。尽管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其内容涉及

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其基本内容仍然只分为两大块，即

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现行的“八二

宪法”在序言中就明确地宣告了自身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

法律效力；并且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从原来

的第三章改为第二章，突出了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地位，赋予

公民广泛而真实的权利自由；在99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增加规

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确立了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建设，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宪政建设。 众所周知，“

徒法不足以自行”。就是说，即使有一部好的宪法，但如果

得不到充分实施，也将是一纸空文。因此，宪法的实施过程

就是宪政建设的过程。在政治实践中，如果宪法得到了很好

的实施和严格的遵守，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基本社会关系，

如国家权力、公民权利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得到宪法的有效

的规范和调整，那么宪法和宪政共同的政治价值目标发展人



权和保障人权就能够得到实现。如此，宪法顺利地得以实施

，宪政也得到了很好的建设。所以说，宪政就是以宪法为前

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

的政治形态和政治过程。宪政建设就是静态的宪法与动态的

宪政实施的有机统一。 中国律师制度作为国家民主与法制整

体建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自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重建以来

，中国律师以其独有的职业功能，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

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96年颁布的

《律师法》将律师职业的属性定位为社会性，规定律师是社

会法律工作者，因而，依据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化理论

，律师应立足于社会，制约、牵制国家权力。中国律师的使

命就是为权利而斗争，制衡权力。 中国律师与宪政建设的关

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律师是推进国家民主政

治的重要力量。 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

权力属于人民。”即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

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治理者是受人民委托，为人民服

务。而我国奉行的民主实质是集体主义、集体意志。这就使

得人民权利与权利的行使者国家权力产生分离，如果国家权

力在运行中发生变异，则会导致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司法

不公以及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发生。 律师制度是国家民主制

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作为精通法律的职业人员

，在参与国家民主政治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一方面，律师

通过自己的执业活动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需要有了更深刻的

了解，这为律师参政、议政，为政府提供法律服务，参与执

政者施政纲领或各种法律文件的制订与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条

件；另一方面，律师通过向社会提供各种法律服务维护当事



人的合法利益，使已经颁行的法律法规得到顺利实施，既维

护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也保障了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和当

事人合法权利的落实。虽然从总体上看，中国律师参政、议

政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但可以肯定，在现有条件下，

律师的作用已经对我国政治生活，特别是依法行政的进程产

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二，律师是促进依法治国的生力军。 现

行宪法载明了依法治国就是依宪治国，即用宪法的民主原则

和法治精神来治理国家，法律至上，宪法至上。法治在功能

上表现为对专制权力的决然否定和对民主政治的完善和保护

。权力必须在公民参与和制约下依法运行和操作，就需要由

宪法来规范权力的运行，建立制约机制，即权利制约权力。

律师是法律的最忠实的实践家，因此律师是法治建设亦即宪

政建设的生力军。 首先，律师的执业活动有助于维护法律的

正确实施。无论是在诉讼领域还是在非诉讼领域，律师作为

法律专业人员，在执业的过程中必须表现为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与促进国家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实施有机结合起来

，否则，律师的执业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其次，律师通过

提供各种法律服务，在帮助当事人正确行使法律权利，保护

其合法权益的同时，有助于社会形成权利观念、法制观念，

这对于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再次，律师的执业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国家司法

机关的监督和制约的过程，有助于减少司法腐败，促进司法

公正。就目前中国律师的执业现状和执业环境来看，律师在

深层次的推进法治建设和制约权力滥用问题上，还远未发挥

出其应有的社会作用。 第三，律师是司法人权的忠实捍卫者

。 人权是指人在其生存过程中按其本性所享有或应该享有的



各项基本权利。人权的形态有应有人权、实有人权和法定人

权三种，宪政是发展人权的手段，没有宪政实践，人权保障

只能停留在法律条文的静态层面上，不可能表现在实有人权

状态中。宪法是应有人权转化为法定人权的关键，而宪政则

是法定人权转化为实有人权的关键。司法人权即人权在司法

领域的表现，它构成了人权的重要内容。 我国律师对司法人

权的维护在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等领域均发挥了

重要作用。仅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对人权的维护为例，贯穿

了刑事司法活动的全过程。比如在侦查阶段，督促侦查机关

的行为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遏制侦查机关滥用职权，防止刑

讯逼供、非法取证及其他不公正、不人道等侵犯犯罪嫌疑人

合法权益的现象发生；在起诉阶段，使无罪的人依法不应当

受到刑事追究；在审判阶段，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力求

人民法院作出公正的裁判。总之，律师在司法实践中是司法

人权的直正捍卫者，是司法公正的坚强卫士。 综上所述，中

国宪法的历史虽近百年，但由于宪法是舶来品，宪政建设缺

乏先天的内生因素，因而宪政建设一直缺乏可行的、强大的

理论支持，中国宪政建设尚未成功且仅停留在起步阶段。中

国律师业的发展也只有短短二十余年，但律师的全部执业活

动却与宪政建设密不可分。由于中国宪政建设的过程，就是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也是“八二宪法”得到贯彻

实施的过程，而中国律师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角色作用就在于

通过自己的所有执业活动，使社会正义得以实现，使社会秩

序得以维护，使人权价值得以保障，使民主法制得以加强。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律师业的健康发展过程，就是社会主

义民主法治建设完善的过程，是宪政建设推进的过程，更是



共同的价值目标发展人权保障人权实现的过程。 作为执业律

师，笔者愿意用实践行动为中国宪政建设尽绵薄之力，以此

作为对1982年宪法的纪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